
新竹市東區三民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語文競賽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據 

(一)本校 108-112 年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。 

    (二)本校 110 學年度教務發展計畫。 

二、 競賽宗旨： 

(一)鼓勵學生參加競賽，以激發其語文學習興趣。 

(二)提升本校學生語文程度，充分發揮學習效果。 

(三)培養校園研究語文文化，以蔚為全校風氣，形成學校特色。 

三、 主辦單位：本校家長會 

四、 承辦單位：教務處 

五、 參加對象：本校四年級以上各班舉辦初選，再遴派代表參加學校競賽。 

六、 競賽項目： 

(一)國語演說: 四至六年級各班派一名代表參加。 

(二) 情境式演說: 

1.閩語情境式演說：四至六年級各班自由參加（每班至多報名一位）。 

2.客語情境式演說：四至六年級各班自由參加（每班至多報名一位）。 

(三)朗讀： 

1.國語朗讀: 四至六年級各班派一名代表參加。 

2.閩語朗讀: 四至六年級各班派一名代表參加。 

3.客語朗讀: 四至六年級各班自由參加(每班至多報名一位)。 

4.英語朗讀: 四至六年級各班自由參加(每班至多報名一位)。 

(四)作文：四至六年級各班派一名代表參加。  

(五)寫字：四至六年級各班派一名代表參加。 

(六)國語字音字形：四至六年級各班派一名代表參加。 

(七)英語 Show Time：四年級各班組隊參加，由三至十位同學為一組，各班限報一

組。 

七、 競賽員限制： 

(一)各競賽員以參加二項為限(英語 ShowTime不在此限)；若有參賽時間衝突，將

由教務處彈性調整出場順序。 

(二)曾參加上一年度同項目前三名成績者得增額報名，惟該班團體獎總積分取該

項目成績最優者計分。 

(三)經報名時間截止並確認後，不得再更改競賽員名單。 



八、 各項競賽時限： 

（一）演說：每人限四至五分鐘。 

（二）情境式演說:每人限二至三分鐘。 

（三）朗讀：每人限三分鐘。 

（四）作文：每人限九十分鐘。 

（五）寫字：每人限四十分鐘。 

（六）字音字形：每人限十分鐘。 

（七）英語 Show Time：三分鐘內。 

九、 競賽題目範圍： 

（一）演說與情境式演說： 

1.國語演說：各組講題均事前公布，比賽前三十分鐘抽題決定演說題目。 

      2.閩語情境式演說：各組圖片均事前公布，賽前三十分鐘抽題。 

      3.客語情境式演說：各組圖片均事前公布，賽前三十分鐘抽題。 

（二）朗讀： 

1.國語：各年級競賽員於登台前九分鐘，當場親自抽定題目，可攜帶字典。 

2.閩語：各年級朗讀內容均事前公布，競賽員於登台前六分鐘當場親自抽定

題目上台朗讀。 

3.客語：各年級朗讀內容均事前公布，競賽員於登台前六分鐘當場親自抽定

題目上台朗讀。 

4.英語: 各年級朗讀內容均事前公布，競賽員於登台前六分鐘當場親自抽定

題目上台朗讀。 

（三）作文： 

   題目當場公布除不得用詩歌、韻文寫作外，文言、語體不加限制，

並詳加標點符號；但不得使用鉛筆或者紅筆書寫，比賽時不得使用任何工

具書。 

 ( 四 ) 寫字：各組書寫內容均當場公布，一律以傳統毛筆書寫。（共二十八字，

字之大小為 7*7 公分） 

 ( 五 ) 字音字形：四、五、六年級一百字（字音五十字、字形五十字）。一律書

寫標準字體，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，塗改一律不計分。 

 ( 六 ) 四年級英語 Show Time：題材為該年級上或下學期英語課本的歌謠或唸

謠(song or chant)，任選一篇，以歌唱或念謠方式為主，可加入自編戲

劇內容。 

*** 不得攜帶 CD player *** 

  

十、 競賽評判標準 

（一）國語演說： 



1.語音（發音、語調 、語氣）：佔百分之四十。 

2.內容（見解、結構、詞彙）：佔百分之五十。 

3.儀態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佔百分之十。 

4.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總分一分，未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。 

（二）閩語、客語情境式演說： 

1.內容完整: 內容切合主題，演繹完整，舉例生活化。 

2.表達流暢: 口齒清晰流暢，語音正確，用詞精準。 

3.深具創意: 思維創新，觀點看法有獨到見解。 

4.從容自信: 態度從容，表情自然，侃侃而談，具說服力。 

5.生動自然: 演說生動，肢體動作自然合宜，表現大方自在。 

6. 以上每一項目各佔百分之二十。時間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總分一

分，未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。  

 

（三）朗讀： 

1.語音（發音及聲調）：佔百分之四十五。 

      2.氣勢（句讀、語調、文氣）：佔百分之四十五。 

      3.儀態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佔百分之十。 

 

（三）作文： 

      1.內容與思想：佔百分之五十。 

      2.結構與修辭：佔百分之四十。 

      3.書法與標點：佔百分之十。 

 

（四）寫字：       

      1.筆勢與功力：佔百分之五十。 

      2.整潔與美觀：佔百分之五十。 

      3.正確與迅速：錯別字或漏字，每字扣三分，未寫完者每少寫一字扣二分。 

 

（五）字音字形：一律書寫標準字體，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，塗改一律不計分。 

 

（六）英語 Show Time： 

1.文字咬字清晰度及流暢性：佔百分之四十。 

2.創意表現：佔百分之三十。 

3.台風默契：佔百分之三十。 

 

 



十一、 辦理時間地點：111 年 2 月 16 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，詳細辦理時間地點另行公

告。 

 

十二、 報到時間：比賽當天請提早 10分鐘到指定地點完成報到手續（國語演說、閩

客語情境式演說請提早 30分鐘）。 

十三、 抽籤：演說、朗讀及英語 Show time上台序號於 1月 14日（五）上午 8時 20

分於教務處電腦抽籤決定，抽籤後即刻於學校網站公告比賽序號。 

十四、 獎勵方式： 

(一)個人獎：各年級每項取優勝三位，於朝會時請校長頒發獎狀與獎勵品。 

(二)團體獎：以該班得分總和取團體優勝前三名。 

 

十五、 報名時間：均採線上報名，請上網填寫參賽者名單。 

      111年 1月 5日（三）中午十二點前報名截止，逾時不得變更選手。 

☆110學年校內語文競賽報名網址— 

 https://forms.gle/rXpKBLuhDxuuidYn9 

 

☆110學年四年級英語 Show Time 報名網址— 

https://forms.gle/c14z9bpNsNzR2LPc8 

 

      英語 Show time歌詞影印(紙本上請註明班級)請於 3月 8日（二）中午前交至

教學組。 

 

十六、 各組前 3名由各指導老師指導後選派一名代表學校參加新竹市語文競賽。 

十七、 本辦法陳  校長核可後實施。 

 

 

https://forms.gle/rXpKBLuhDxuuidYn9
https://forms.gle/c14z9bpNsNzR2LPc8

